内蒙古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分析
赵利利(
论文摘要：土地资源是人类获取生物资源的最主要基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其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本文在对内蒙古1997-2006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变更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内蒙古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进行时空特征分析，并提出内蒙古土地开发利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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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是自然和经济的综合体，是社会生产重要的资源、资产和生产资料，人类对土地的发展与利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土地覆盖变化被认为是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原因，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已成为目前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土地利用的变化日新月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已经成为对土地资源变化进行实时动态监测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变更调查中，采用“3S”技术等手段对土地资源的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和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全面、及时地掌握土地资源的最新状况，也是各地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进入21世纪以来，“3S”技术已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以1997－2006年10年间详查、变更调查数为基础，部分地区采用法国spot5卫星资料，对10年来内蒙古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进行了时空特征分析，提出内蒙古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趋势和今后土地开发利用的主要措施。
二、区域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位于祖国北部边疆，横跨东北、华北和西北三大区，地处中纬度内陆高原，海拔高度在1000米左右，由四大地貌单元构成：中部阴山山脉横亘东西；山北是蒙古高原；山南是肥沃的河套平原；河套平原以南是鄂尔多斯高原。大兴安岭东西山麓为湿润、半湿润气候，其余均属温带高原半干旱、干旱气候，热量自东北向西南递增，降水则由东向西递减，干湿状况由东向西由湿润、半湿润，干旱、半干旱到极干旱依次更替。年平均气温在-1℃－-10℃之间，一月份平均气温-23℃－-10℃，七月份平均气温17℃－26℃；年平均降水量50－450毫米。春旱及冬季的暴风雪为主要自然灾害。土壤类型依次为森林（针叶林、阔叶林）棕色针叶林土－暗棕壤、森林草原灰色森林土－黑钙土、典型草原栗钙土、荒漠草原棕钙土、荒漠灰棕漠土。黄河、额尔古纳河、嫩江和西辽河等流经本区，呼伦湖是内蒙古最大的淡水湖。煤炭、铁矿储量丰富，现已探明的大油气田13个。另外，还有多种储量居全国首列的金属矿产。
全区土地总面积约115.5万平方千米（土地详查数），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1％。2005年末总人口2386.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436.1万人，非农业人口950.3万人。2005年内蒙古的生产总值为3895.5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89.56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15.13％；第二产业增加值1773.21亿元，占45.52％；第三产业增加值1532.78亿元，占39.35％。人均生产总值16324元，每公顷土地的生产总值为3372.5元。畜牧业为农业主体，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河套平原成为华北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工业以钢铁、电力及矿产资源开发为主。

自然条件的这种空间分布格局，决定了土地资源主要利用类型空间分布上的地域差异。根据内蒙古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特点，可将内蒙古分为三种区域，即蒙东经济区、呼包鄂经济区和内蒙古西部区，来探索内蒙古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区域差异及其原因。其中，蒙东经济区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呼包鄂经济区包括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内蒙古西部区包括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和阿拉善盟。
三、1997年－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基本时空特征。

（一）全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势态

表1　　　内蒙古1997年－2006年期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
单位：公顷

	
	土地利用类型
	转变为其它类型
	由其它类型转变而来
	面积净变化
	总变化面积
	占全区总变化的％

	农用地
	合计
	5029412.12
	3456342.9
	-1573069.22
	8485755.02
	73.51

	
	耕地
	1691031.72
	622102.03
	-1068929.69
	2313133.75
	20.04

	
	园地
	2259.03
	17297.70
	15038.67
	19556.73
	0.17

	
	林地
	117117.75
	1943004.34
	1825886.59
	2060122.09
	17.85

	
	牧草地
	3214661.65
	838307.68
	-2376353.97
	4052969.33
	35.10

	
	其它农用地
	4341.97
	35631.15
	31289.18
	39973.12
	0.35

	建设用地
	合计
	59234.94
	148649.90
	89414.96
	207884.84
	1.80

	
	居民点及工矿
	57073.5
	101197.15
	44123.65
	158270.65
	1.37

	
	交通用地
	430.89
	38866.45
	38435.56
	39297.34
	0.34

	
	水利设施用地
	1730.55
	8586.30
	6855.75
	10316.85
	0.09

	未利用地
	683555.62
	2167209.88
	1483654.26
	2850765.50
	24.69

	总计
	
	
	
	11544405.36
	


十年来，内蒙古在土地利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1997年到2006年，全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中，林地、园地、其它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面积增加；而牧草地、耕地的面积减少。若从增减总变化占全区总变化面积的比例来看，变化最大的类型为牧草地，其次是林地和耕地。

（二）全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趋势

1、耕地面积趋于减少，但质量有较大提高
从1997年到2006年全区耕地面积减少了1068929.69公顷，具体是水田面积增加3041.98公顷，水浇地面积增加了140603.40公顷，菜地面积增加310.45公顷，减少的耕地面积为旱耕地。

水田、水浇地和菜地面积的变化包括转入和转出两部分。转出部分：43.1％转为林地，41.3％转为牧草地，12.2％转为未利用地，1％转为城乡居民点及工矿用地、0.8％转为交通、水利设施用地、1.2％转为其他农用地、0.4％转为园地。转入部分：主要是从旱地、未利用地、牧草地、林地等转入，其中以旱耕地、未利用地转入面积较多。
旱耕地面积的减少，主要是转为林地、牧草地、建设用地，其中有43.1％转为林地，41.34％转为牧草地，1.87％转为建设用地。旱耕地增加主要来源于未利用地的开发。

就耕地类型整体而言，生态退耕和建设占用是耕地减少的两大去向。但由于建设占用与土地开发复垦相挂钩，因此，从净变化上来看，耕地面积减少主要来自生态退耕。

2、林地面积整体大幅度增加，森林覆被率有所提高

10年间林地面积增加了1825886.59公顷，是增幅最快的地类。林地增加主要来源于生态退耕和各种盖度牧草地转化为林地及“天保工程”的实施。在各种林地类型中，有林地、灌木林、未成林造林地面积表现为增加，其中有林地、灌木林地增加显著。
3、牧草地面积趋于减少

牧草地面积净减2376353.97公顷，减少的主要去向为林地、耕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天然草地减少最多，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详查时误将农区耕地中的荒草地、盐碱地定性为天然草地，通过十多年的变更调查，将其逐渐变更为荒草地、盐碱地；其次为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退化；第三是大面积植树造林；第四是建设占用。

4、建设用地变化趋势

10年来建设用地增加了89414.96公顷，其中城市面积增加了11227.77公顷，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12.56％；建制镇面积增加了27652.82公顷，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30.93％；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了8153.64公顷，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9.12％；交通用地增加了38435.65公顷，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42.99％；水利设施用地增加了6855.75公顷，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4.40％。
建设用地增加来自于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其中17.29％的新增居民点用地面积来自于对耕地的占用，65.71％来自于对牧草地、林地、园地的占用，15.1％来自于对未利用地的占用。建设用地中增加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面积30％来自于耕地。由此可见，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项基础建设的加快对耕地面积的稳定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5、未利用土地变化趋于增加

10年间增加未利用土地1483654.26公顷，增加的主要来源是牧草地，主要地类为荒草地和盐碱地。主要原因是牧草地的退化。

（三）内蒙古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区域差异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纬度内陆高原，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各地自然条件差异较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其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结构及土地利用程度均存在鲜明的地区性特点。通过对1997年－2006年变更调查进行分析，10年间全区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相对较大，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量不同，而且具有区域特征。
表2　　1997－2006年内蒙古各盟市土地利用主要类型变化面积净增、减表

单位：公顷

	
	耕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呼和浩特市
	-37487.36
	1029.83
	68084.58
	-63806.93
	18682.18
	12012.09

	包头市
	-46447.36
	15.78
	31204.60
	1900.43
	5910.43
	5818.75

	呼伦贝尔市
	-208181.67
	307.81
	44286.97
	125903.48
	6297.30
	29905.49

	兴安盟
	75534.68
	1266.64
	151232.36
	-332961.21
	5105.25
	90956.24

	通辽市
	-99904.74
	9362.63
	346522.11
	-1392403.41
	17968.25
	1113251.20

	赤峰市
	-165026.18
	749.11
	330586.72
	-259416.65
	6582.37
	82564.36

	锡林郭勒盟
	-121645.09
	-0.13
	85089.54
	2316.15
	15767.37
	15530.72

	乌兰察布市
	-388348.55
	298.61
	206302.70
	160955.57
	7482.82
	12374.13

	鄂尔多斯市
	-63993.73
	-55.98
	289258.46
	-133480.23
	27222.85
	-120592.40

	巴彦淖尔市
	-17930.11
	2087.33
	72689.73
	-284800.96
	8678.66
	216798.82

	乌海市
	-802.51
	-56.36
	14.05
	-17067.19
	2488.10
	15082.38

	阿拉善盟
	5303.48
	5.05
	200614.72
	-183492.88
	-32770.12
	9979.50


1997年到2006年，内蒙古自治区耕地面积减少最多的是乌兰察布市，减少388348.55公顷；其次为呼伦贝尔市，减少208181.67公顷；第三为赤峰市，减少165026.18公顷。减少面积最少的是乌海市，减少802.51公顷；耕地面积增加最大的是兴安盟，增加75534.68公顷，其次为阿拉善盟，增加5303.48公顷。
园地面积增加最快的是通辽市，10年净增加9362.63公顷，林地面积增加较大的是通辽市、赤峰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分别增加346522.11公顷、330586.72公顷、289258.46公顷和206302.70公顷。
全区牧草地面积整体趋于减少，但重点牧区牧草地面积有所提高，牧草地增加较大的有乌兰察布市和呼伦贝尔市，减少较快的有兴安盟、赤峰市和巴彦淖尔市。牧草地面积的增加与减少基本上与耕地面积的增减和林地面积的增加呈现较强的相关。

建设用地增加较快的有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和锡林郭勒盟，其用地来源主要为牧草地、未利用地和耕地。阿拉善盟建设用地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将部分特殊用地划归当地使用。

未利用地增加较快的是巴彦淖尔市和通辽市，主要原因是详查时将农区的部分荒草地、盐碱地定性为牧草地，通过10多年的变更将其逐步改正。

（四）内蒙古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趋势

从1997年到2006年间，内蒙古的牧草地面积减少2376353.97公顷，林地面积增加1825886.59公顷，建设用地增加89414.96公顷，未利用地增加了1483654.26公顷，耕地减少了1068929.69公顷，其它用地均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通过对局部地区的更新调查显示，全区85％左右的土地10年内土地利用方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仅有15％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牧草地、林地和耕地之间的转换，表现为林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和牧草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其次是耕地、未利用地、牧草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表现为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与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强势扩张。
四、土地合理开发利用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草原建设，提高牧草地经济效益

内蒙古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应加强草原的建设与保护，实施牧草地的“增产增畜，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的“双增双提”战略，将草原生态建设作为其切入点，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具体措施有：建立草场合理利用制度、以草定畜、防止草场退化，充分利用东部年降水量大于300毫米地区的天然草场，并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段发展人工草地，建立人工生态圈；中西部地区开辟水源，建立饲草饲料基地，发展人工绿洲种植业；在农牧林交错地带，充分利用退耕第建立人工草地；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搞好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适度增加建设用地规模
为了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落实国家关于在资源利用中实行“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的方针，根据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实现自治区的“五大战略”，与全区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应调整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首先要综合考虑农牧林发展及人口增长及生态建设的需求，调整农用地内部结构以实现农、林、牧协调发展。其次考虑全区城市化进程、工业的发展及建设能源大区的需求，在内涵挖潜的前提下，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减少农村居民点面积，保障重点工矿用地及能源基地建设的用地需求。第三，与全区“交通网络工程”呼应，增加交通用地面积，增建新建国内及国际铁路干线，大力发展高等级公路网建设，提高公路等级，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升级改造现有机场，新建支线机场，发展航空运输。第四，加大未利用地改造力度，增加生态建设用地。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并举，加大保护范围和规模，恢复植被、提高森林覆盖率，建立天然生态屏障。
（三）强化土地规划功能，宏观调控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政府对土地利用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将十分有利于从宏观上促进土地合理利用。鉴于现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实际情况与用地需求已经不相适应，应尽快对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编。

在修编规划中通过统筹安排各类用地，协调解决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尤其是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结构，既要根据合理用地的原则确立耕地保有量，也要实事求是地按照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增加非农建设占用农业用地的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与人口增长对土地的需求。

（四）健全土地市场机制，提高土地经营水平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在土地市场建设与土地经营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土地市场逐步趋于法制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配置范围不断扩大，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基本确立，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得到加强和完善，土地市场制度建设得到了明显进展，市场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土地价格机制不完善，土地收益分配仍不尽合理，利益冲突比较明显等。因此，在实行多种土地有偿使用方式和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实现用地供应以市场配置为主，通过市场机制调控土地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和水平。

（五）积极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通过土地流转，使农村土地资源在土地经营者之间合理流动，十分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农用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进程，充分发挥土地的效能，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

（六）集约经营农业用地，确保耕地占补平衡

针对自治区内耕地急剧减少的状况，在扩大建设用地时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是耕地保护的重要原则和基础，也是保障土地资源安全的基本前提。应立足本地，加大农用地整理、复垦力度，进行村庄和农田整理，废弃工矿用地的复垦。

针对人地矛盾相对突出，后备土地资源十分缺乏，今后农用地生产力的增长主要有赖于农业用地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挖潜，集约用地，规模发展，是自治区农用地利用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充分发挥区位、自然与社会经济优势，以结构调整为基础，大力发展城郊型农业，以蔬菜、养殖和园艺生产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和高投入，向优质、高产、高效和生产机械化方向发展，充分挖掘农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巨大生产潜力，实现农产品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提高土地利用的水平和生产效益。

（七）积极进行环境建设，保证土地生态安全

土地是生态环境的基础，是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保证，在土地利用中形成一个合理的结构、布局和强度，增强土地的生态功能，对于保持整个地区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至关重要。因此，在土地利用中一定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土地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实现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相协调，推动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土地污染是当前土地退化的主要问题，是影响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障碍因素，也是保证土地生态安全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城郊结合部，“废气、废水、废渣及生活垃圾”是污染土地的主要污染源，要从污染的源头抓起，对“三废”及生活垃圾污染积极进行治理，降低对大气、水域和土壤等的污染，减少工业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垃圾的占地，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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